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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９９

股票简称：

*ＳＴ

得亨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１７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在浙江宁波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

体董事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其中

７

名董事亲自出席会议，董事赵永年书面委托董事黄耀庭，独立董事孙立荣书面委托独立董事李国义对董事会所有

议案进行表决。 经审查，董事赵永年、孙立荣的授权委托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刘波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及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条件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以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条件，董事会进行了认真的自查。 董事会经过对公司实际情况的自查和研究，认为公司符合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以及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购买资产的各项条件。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逐项审议并通过《关于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具体方案的议案》

１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方式、交易标的和交易对方

为了确保公司的盈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公司拟向宁波均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均胜集团”）、宁波市科技园区安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安泰科技”）和骆建强发行股份以购买均胜集团持有的上海华德奔源汽车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德奔源”）

１００％

的股权和华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德塑料”）

８２．３％

的股权，以及均胜集团和安泰科技合并持有的宁波均胜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均胜股份”）

７５％

的股份，以及均胜

集团和骆建强合并持有的长春均胜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均胜”）

１００％

的股权（以下合称“注入资产”）。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股份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发行对象为均胜集团、安泰科技和骆建强先生。 认购方式为以发行对象持有的华德奔源

１００％

的股权、华德塑料

８２．３％

的股权，均胜股份

７５％

的股份，

以及长春均胜

１００％

的股权认购，其中均胜集团以其持有的华德奔源

１００％

的股权、华德塑料

８２．３％

的股权、均胜股份

５１％

的股份和长春均胜

８７．５％

的股权

认购，安泰科技以其持有的均胜股份

２４％

的股份认购，骆建强以其持有的长春均胜

１２．５％

的股权认购。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５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标的的定价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１

］ 第

３０４７－１

号、第

３０４７－２

号、第

３０４７－３

号、第

３０４７－４

号《评估报告》，注入资产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８８７

，

１９６

，

４９９．１３

元。 公司与本次交易对方以认购资产的评估价值为定价基准。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６

、发行价格

根据相关政策，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定价采用相关各方协商定价的方式。 通过上市公司股东与发行对象之间的协商，兼顾各方利益，确定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为

４．３０

元

／

股。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７

、发行数量

发行数量按照以下方式为基础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数

＝

注入资产价格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据此，发行股份总数为

２０６

，

３２４

，

７６６

股（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为准），其中公司将向均胜集团发行

１７２

，

７１５

，

２３８

股股份，用于购买均胜集团持有的华德奔源

１００％

的股权、华德塑料

８２．３％

的股权、均胜股份

５１％

的股份和长春均胜

８７．５％

的股权；公司将向安泰科技发行

３１

，

３１１

，

５０５

股股份，用于购买安泰科技持有的均胜股份

２４％

的股

份；公司将向骆建强发行

２

，

２９８

，

０２３

股股份，用于购买骆建强持有的长春均胜

１２．５％

的股权。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８

、发行股份的锁定期安排

均胜集团、安泰科技和骆建强均承诺，在其取得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中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上

述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上述公司股份，根据各方签署的《关于盈利补偿的协议书》的相关约定，由公司进行的股份回购除外。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９

、股票上市地点

在锁定期届满后，本次发行股份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１０

、拟购买资产自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注入资产过户前，均胜集团、安泰科技和骆建强应对注入资产的完整、毁损或者灭失承担责任；在完成注入资产过户后，注入资产的风险由公司承担。

注入资产自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产生的利润由公司享有，亏损由均胜集团、安泰科技和骆建强按其在注入资产的持股比例承担并以现金方式补足。 注入资

产在交割日期间之后的损益由公司享有或承担。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１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公司发行前滚存的未弥补亏损将由公司新老股东共同承担。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２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本决议的有效期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３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依据《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均胜集团通过有条件受让公司出资人让渡的股份

４０

，

５４８

，

４６３

股，其中

４０

，

５３５

，

０４８

股股份已划转至均胜集团，占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总股本的

２１．８３％

，均胜集团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因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１０．１．３

条的规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上述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签署

＜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审计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１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２０１０

年《宁波均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９８３

号）。

２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均胜集团拟注入资产的财务报告分别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文号为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９８１

号、中瑞岳华

专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９８２

号、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９８８

号、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９８９

号的《审计报告》。 以上报告均为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

３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编制的最近二年备考合并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出具了文号为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９８４

号的标准无保

留意见《备考合并财务报表专项审计报告》。

４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编制的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备考盈利预测报告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９８７

号

《汇总模拟盈利预测报告及报表》。

５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均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拟注入资产的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分别出具了文号为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３０４７－１

号、第

３０４７－２

号、第

３０４７－３

号、第

３０４７－４

号《评估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非公开发行股份定价依据及评估机构公平合理的议案》

经本次会议审议，董事会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定价原则及定价方法公平、合理，并履行了合法程序；本次交易涉及的拟购买资产已经具有从事证

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选聘资产评估机构的程序合法合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

资产范围一致，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评估结果公允地反映了拟购买资产的市场价值。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同意签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协议的议案》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公司与均胜集团、安泰科技及骆建强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盈利补偿协议》。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七、审议并通过《关于同意均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发出收购要约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八、审议并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合法、高效地完成公司本次资产重组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工作，公司董事会特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全部事宜，授权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１

、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股东大会决议，制定和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资产价格、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发

行起止日期等；

２

、根据监管部门的批准情况和市场情况，按照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重组方案全权负责办理和决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相关事宜；

３

、签署、修改、补充、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

４

、协助均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办理豁免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有关的一切必要或适宜的事项；

５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并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和备案手续；

６

、如国家或者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对资产重组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新的规定或者具体要求，根据新规定及具体要求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进行调

整；

７

、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涉及的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手续，并办理对有关股票的锁定；

８

、根据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制作、修改、报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申报材料；

９

、办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其他事宜。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九、逐项审议并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１

、董事会同意将《公司章程》第五十条第一款：“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注册地。 ”修改为：“公司股东大会可以在公司住所地、股票上市地或

公司认为合适的其他地点召开。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董事会同意将《公司章程》第一百二十八条：“董事会由

１３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１

人。 ” 修改为：“董事会由

１３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１

人，副董事

长

１

人。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审议通过《关于择期召开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另行确定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审议本次董事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之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９９

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证券简称：

*ＳＴ

得亨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草案）

ＬＩＡＯＹＵＡＮ ＤＥＨＥ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交易对方： 宁波均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 所： 宁波高新区凌云路

１９８

号

通讯地址： 宁波高新区聚贤路

１２６６

号

交易对方： 宁波市科技园区安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 宁波高新区江南路

１９５８

号

通讯地址： 宁波高新区江南路

１９５８

号

交易对方： 骆建强

住 所： 杭州市西湖区桂花城桂湖苑

５７

幢

通讯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桂花城桂湖苑

５７

幢

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及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报告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准确、完整。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

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

自行负责。

本报告书所述事项并不代表审批机关对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确认或批准，本报告书所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项的

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有关审批机关的核准。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特别提示

一、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得亨股份”）自

２００５

年以来主营业务连续亏损，经营逐步陷入困境，财务状况恶化，存在大量到期无法偿还的债务，

公司资不抵债。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得亨股份债权人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得亨股份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和资不抵债为由，向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辽源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 辽源中院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３

日以（

２０１０

）辽民破字第

１

号

－１

《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得亨股份重整，并同时指定得亨股份清

算组为公司重整的管理人。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１

日，公司管理人收到辽源中院（

２０１０

）辽民破字第

１

号

－４

《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得亨股份《重整计划》，终止重整程

序。 得亨股份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

根据《重整计划》的安排，全体股东按照一定比例让渡其持有的得亨股份股份。其中：辽源市财政局让渡其所持股份的

５０％

（

１１

，

１２２

，

１８０

股），其他股东分别

让渡其所持股份的

１８％

（

２９

，

４２６

，

２８３

股）。 全体股东共计让渡

４０

，

５４８

，

４６３

股（实际让渡

４０

，

５３５

，

０４８

股）。 得亨股份股东让渡的股份，全部由宁波均胜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均胜集团”）有条件受让。 均胜集团受让上述股份后，其持有得亨股份约

２１．８３％

的股份。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公司管理人收到辽源中院（

２０１０

）辽民破字第

１

号

－７

《民事裁定书》，裁定得亨股份《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根据《重整计划》的经营方案，公司将引入均胜集团作为重组方，开展资产重组工作，重组方将通过认购得亨股份对其定向发行的股份等方式向得亨股份注

入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

８

亿元、且具有一定盈利能力的优质资产，使得亨股份恢复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 本次重组即为落实《重整计划》中的经营方案。

二、根据《关于破产重整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定价的补充规定》的规定，“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涉及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其

发行股份价格由相关各方协商确定后，提交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且经出席会议的社会公众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

基于得亨股份破产重整的现状，本次发行股份定价采用相关各方协商定价的方式。 通过得亨股份相关股东与拟重组方及相关方之间的协商，兼顾各方利

益，确定本次新增股份的发行价格为

４．３０

元

／

股。 该价格尚需得亨股份股东大会审议。

三、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企华”）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３０４７－１

号、第

３０４７－２

号、第

３０４７－３

号、第

３０４７－４

号《资

产评估报告书》，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分别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现值法对拟购买资产股东权益进行了评估：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为

６７５

，

９２７

，

９８８．５１

元，评估增值

２７２

，

６０３

，

０６６．６６

元，增值率

６７．５９％

；收益现值法评估结果（其中上海华德奔源汽车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德奔源”）为资产基础法）

为

８８７

，

１９６

，

４９９．１３

元，评估增值

４８３

，

８７１

，

５７７．２８

元，增值率

１１９．９７％

。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及行业特点，经分析确认后，本次评估以收益现值法评估结果为拟购

买资产股东权益最终评估价值。

四、经得亨股份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得亨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与均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安泰科技和自然人骆建强签订了《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拟对均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宁波市科技园区安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泰科技”）和自然人骆建强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

宁波均胜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均胜股份”）

７５％

股权、长春均胜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均胜”）

１００％

股权、华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德塑料”）

８２．３％

股权（由于长春均胜持有华德塑料

１２．７％

的股权，因此本次拟注入资产实际包含了华德塑料

９５％

的股权）和华德奔源

１００％

股权；

交易标的作价为

８８７

，

１９６

，

４９９．１３

元，股份发行价格协商确定为

４．３０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２０６

，

３２４

，

７６６

股。 均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均承诺，在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份中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上述得亨股份股份，也不由得亨股份回购其持有的上述得亨股

份股份（触发《盈利补偿协议》需要回购股份的情况的除外）。

均胜集团作出特别承诺：若得亨股份股票的二级市场价格低于

２０

元

／

股（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将按

相应比例调整该价格），不减持其持有的得亨股份股票。

五、均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与本公司签署了《盈利补偿协议》，均胜集团承诺：得亨股份拟购买资产在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分别不低于

１５

，

０５８．３５

万元、

１７

，

６４６．１２

万元、

１９

，

３２２．０９

万元。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并实施完毕后，若注入资产在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任一期间的实际

利润数不足盈利预测数，则得亨股份应在需补偿当年年报披露后的

１０

个交易日内，依据相关公式计算并确定均胜集团、安泰科技、骆建强当年合计需补偿的股

份数量，由均胜集团独家承担，并将其持有的该等数量股份划转至得亨股份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进行锁定。

六、本次交易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的规定，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须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七、本次发行股份完成后，均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持有本公司股票

２４６

，

８５９

，

８１４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６２．９７％

，触发了对本公司的要约收购义务，根

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

６２

条第三项的规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属于可以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免除发出收购要约的情形，均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

将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要约收购申请。 本次交易尚需本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议案并同意均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发出收购要约，另尚

需中国证监会对均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要约收购本公司的核准。

特别风险提示

本公司就本次交易中可能存在的主要风险揭示如下
，

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
。

投资者如需详细了解相关信息烦请阅读本报告书第十三章
"

风险因素及对策分
析
"、

第十九章
"

其他重要事项
"

等
。

１

、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和中国证监会核准。 均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因本次交易触发了对得亨股份的要约收购义务，须经本公司

股东大会同意其免于发出收购要约后，尚需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要约收购豁免。 上述批准或核准事宜均为本次交易的前提条件，能否取得相关的批准或核准，以

及最终取得批准和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因此，本次交易存在审批风险。

２

、盈利预测风险

本公司对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的盈利情况进行了备考合并盈利预测。 即以上市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生产经营计划、营销计划、投资计划

等资料为基础，在充分考虑经营条件、经营环境、未来发展计划以及备考合并盈利预测报告中所述的各项假设的前提下进行确定。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瑞岳华”）对上述盈利预测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审核报告。 但由于汽车零部件行业受宏观经济等不确定性

因素的影响，如政策变化、发生不可抗力等，尽管上述盈利预测中的各项假设遵循了谨慎性原则，但仍可能出现实际经营成果与盈利预测结果存在一定差异的

情况。

３

、拟注入资产中房产证未办理的风险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均胜股份已建房屋

９＃

楼（食堂），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尚未取得施工许

可证，但根据宁波市房管局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出具的《证明》，该房屋的相关资料齐备，《房屋所有权证》正在办理之中 。

均胜集团作出如下不可撤销之承诺：若

９

号楼的房产证未能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之前办理完毕，则均胜集团将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之前向均胜股份补偿

现金

６

，

２０４

，

８３０

元（以替代

９

号楼资产），同时将积极为均胜股份的员工寻找饮食服务场所，并承担相应的场地租赁费及其他合理费用。

４

、上市公司前期巨额亏损弥补前无法分红的风险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得亨股份未分配利润为

－３８０

，

５１９

，

６８６．６３

元。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得亨股份的上述亏损在重组完成后将由上市公司新老股东共同

承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有剩余税后利润的，方能向股东分配利润。 因此，本次重组完成后，在上市公司

的亏损未弥补之前，上市公司不能向股东分红。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上市公司前期巨额亏损弥补之前无法分红的风险。

５

、主营业务变更风险

重整结束后，上市公司无任何经营活动；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将变更为汽车零部件研制、生产和销售，存在着主业变更的风险。

６

、法人治理机制规范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均胜集团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王剑峰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层将面临新的选举。

改选后新的法人治理机制能否规范而有效运行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

第一章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公司
、

上市公司
、

得亨股份
、

＊ＳＴ

得亨 指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人 指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管理人
《

重整计划
》

指 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的
《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计划
》

均胜集团 指 宁波均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安泰科技 指 宁波市科技园区安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均胜股份 指 宁波均胜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均胜 指 长春均胜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华德塑料 指 华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华德奔源 指 上海华德奔源汽车镜有限公司
长春华德 指 长春华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博声电子 指 浙江博声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麟刚 指 上海麟刚汽车后视镜有限公司
普瑞均胜 指 宁波普瑞均胜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伊莎贝尔

、

ＩＳＡＢＥＬＬＥ

指
ＩＳＡＢＥＬＬＥＮＨＵＴＴＥ ＨＥＵＳＬＥＲ ＧＭＢＨ ＆ ＣＯ． ＫＧ

均胜伊莎贝尔 指 宁波均胜伊莎贝尔电源管理系统有限公司
普瑞

、

ＰＲＥＨ

指
Ｐｒｅｈ Ｇｍｂｈ

（

德国一家生产汽车电子零部件企业
）

交易对方
、

重组方
、

发行对象
、

均胜集团及其一致
行动人 指 均胜集团

、

安泰科技和骆建强

交易标的
、

标的资产
、

拟购买资产
、

拟注入资产 指
均胜股份

７５％

股权
、

长春均胜
１００％

股权
、

华德塑料
８２．３％

股权和华德奔源
１００％

股权
（

由于长春均胜持有华德塑料
１２．７％

的股权
，

因此本次拟注入资产
实际包含华德塑料

９５％

的股权
）

本次交易
、

本次重组
、

本次发行
、

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 指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向均胜集团发行
１７２

，

７１５

，

２３８

股股份
、

向安泰科技发
行

３１

，

３１１

，

５０５

股股份
、

向骆建强发行
２

，

２９８

，

０２３

股股份
，

购买其持有的均胜
股份股权

、

长春均胜股权
、

华德塑料股权和华德奔源股权
本草案

、

本报告书 指
《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
（

草案
）》

《

框架协议
》

指 《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管理人与宁波均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之框架协
议

》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指 《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与宁波均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宁波科技园区安泰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

骆建强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

盈利补偿协议
》

指
《

关于盈利补偿的协议书
》

《

一致行动协议
》

指 《

宁波均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宁波市科技园区安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及骆
建强之一致行动协议

》

审计
、

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申银万国

、

独立财务顾问 指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金杜律师

、

上市公司法律顾问 指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中瑞岳华

、

审计机构 指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企华

、

拟注入资产评估机构 指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破产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

《

重组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

收购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

上市规则
》

指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
）》

《

补充规定
》

指
《

关于破产重整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定价的补充规定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辽源中院 指 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章 绪 言

得亨股份自

２００５

年以来主营业务连续亏损，经营逐步陷入困境，财务状况恶化，存在大量到期无法偿还的债务，公司严重资不抵债。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得亨股份债权人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得亨股份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和资不抵债为由，向辽源中院申请对本公司进行重整。

辽源中院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３

日以（

２０１０

）辽民破字第

１

号

－１

《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得亨股份重整，并同时指定得亨股份清算组为公司重整的管理人。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１

日，公司管理人收到辽源中院（

２０１０

）辽民破字第

１

号

－４

《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得亨股份《重整计划》，终止重整程序。 得亨股份进入《重整计划》执

行阶段。

根据《重整计划》，为了从根本上挽救得亨股份，必须进行资产剥离，引进均胜集团对得亨股份进行资产重组，本次重组方案为：

“得亨股份向均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非公开发行股份（非公开发行价格交易各方协商确定为

４．３０

元

／

股）购买其持有的汽车零部件类资产，包括均胜股份

７５％

股权、长春均胜

１００％

股权、华德塑料

８２．３％

股权和华德奔源

１００％

股权。 ”

重整执行完毕后，得亨股份无经营性资产和业务，均胜集团持有上市公司

２１．８３％

的股份，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本次重组完成后，得亨股份变更为以汽

车零部件研制、生产和销售为主营业务的上市公司，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都得到增强。

根据《重组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以及中国证监会审核同意并豁免均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要约收购

义务。 同时，根据《上市规则》及相关法规关于关联交易之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须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股份具体发行情况将以证监会审核结果为准。

本次交易审计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补充规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和《上市规则》，并参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报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编制本报告书，以供投资者决

策参考之用。

第三章 本次交易的当事人

一、交易主体

（一）发行方

名称
：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吉林省辽源市福兴路
３

号
法定代表人

：

刘波
电话

：

０４３７－５０９５９１０

传真
：

０４３７－３５２０１８１

联系人
：

周菠
（二）资产注入方、发行对象

名称
：

宁波均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

：

宁波高新区凌云路
１９８

号
法定代表人

：

王剑峰
电话

：

０５７４－８７９０６６８２

传真
：

０５７４－８７９０７９０８

联系人
：

王晓伟
名称

：

宁波市科技园区安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

宁波高新区江南路
１９５８

号
法定代表人

：

杜元春
电话

：

０５７４－８７９０７５３８

传真
：

０５７４－８７９０６６１１

联系人
：

寿建忠
名称

：

骆建强
地址

：

杭州市西湖区桂花城桂湖苑
５７

幢
电话

：

０５７４－８７９０６６８２

传真
：

０５７１－８８８２９８８８

联系人
：

王晓伟
二、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
：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上海市常熟路
１７１

号
法定代表人

：

丁国荣
电话

：

０２１－５４０３３８８８

传真
：

０２１－５４０４７５８５

项目主办人
：

陈悦
、

张奇智
项目协办人

：

张明正
三、财务审计机构

名称
：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Ａ

座
８

、

９

层
法定代表人

：

刘桂彬
电话

：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１８８

传真
：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１９９

经办注册会计师
：

连向阳
、

魏云珠
四、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
：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

北京市朝阳门外大街
２２

号泛利大厦九层
法定代表人

：

孙月焕
电话

：

０１０－６５８８１８１８

传真
：

０１０－６５８８２６５１

经办注册评估师
：

高文忠
、

王诚
五、法律顾问

名称
：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７

号北京财富中心写字楼
Ａ

座
４０

层
负责人

：

王玲
电话

：

０１０－５８７８５５８８

传真
：

０１０－５８７８５５９９

经办律师
：

唐丽子
、

郑志斌
第四章 本次交易概况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得亨股份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关于签署〈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的议案》、《关于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１

、公司所处行业衰退，经营连续亏损，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

本公司属于纤维制造业，处于纺织行业的上游，主要生产纺织原料，主要产品有涤纶、氨纶、丙纶和棉纺制品。 中国纺织业是主要依赖出口的行业，在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纺织行业即面临以下难题：人民币升值和出口退税率偏低、生产成本上升和产品价格下降、产成品库存增加和流动资金枯竭、棉花和劳动

力资源紧缺、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压力加大。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国纺织行业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出现了三种趋向：一是外贸订单急剧减少；二是所需产品

档次明显偏低；三是技术壁垒不断严格。 这给纺织行业带来巨大冲击，大批外向型纺织企业停产。

随着纺织行业的衰退，产业链各环节都面临着经营困境，本公司的经营也出现持续亏损的局面。 本公司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０６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

别为

－７

，

１０４．１４

万元和

－８

，

８０１．８４

万元，被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为了避免被交易所暂停上市，辽源市政府

２００７

年给予本公司财政补贴

９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使得本公司实现扭亏为盈，全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１

，

６２５．４２

万元，公司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三季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继续出现巨额亏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１２

，

６３３．３２

万元、

－３５

，

３６０．８９

万元和

－５

，

４９７．４２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 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面临巨大不确定性。

总体来看，本公司所处行业衰退，已经丧失了盈利能力，仅仅依靠自身力量无法摆脱困境。 若不借助外部力量对本公司进行重组，本公司最终只能破产清

算，全体股东的利益将会受到极大伤害。 同时，本公司的资本市场窗口作用也无法有效利用和发挥，不能满足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要求。

２

、公司破产重整完成后缺乏经营性资产和业务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３

日，本公司接到辽源中院（

２０１０

）辽民破字第

１

号

－１

《民事裁定书》，本公司债权人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本公司重整，辽源中院根据申

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３

日裁定批准本公司重整，并指定公司清算组担任重整管理人。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０

日，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和出资人会议审议通过了《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１

日，辽源中院向本公司出具《民

事裁定书》（［

２０１０

］辽民破字第

１

号

－４

），“该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和终止公司重整程序，执行期限

８

个月。 如果在此期限前公司未能及时清偿债务，存在法院

依法裁定终止执行《重整计划》、宣告公司破产清算的风险”。

重整计划主要内容参见本报告书“第五章 三、破产重整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本公司管理人收到辽源中院（

２０１０

）辽民破字第

１

号

－７

《民事裁定书》，裁定得亨股份《重整计划》执行完毕。《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本

公司全部资产被剥离，亟待通过重大资产重组注入具有盈利能力的优质资产以恢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提升盈利水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得亨股份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得亨股份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决议。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得亨股份股票复

牌。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得亨股份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决议未获得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底，本着对上市公司负责的精神，均胜集团及各方再次研究重组事宜，鉴于得亨股份已经成为一家无资产、无负债的空壳公司，只有继续推进

重组，才能改变上市公司的命运，提升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 得亨股份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起连续停牌并再次启动重组。

本次方案在原方案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调整，主要有三点变化，一是为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均胜集团通过自身优势进行海外并购，并承

诺在本次重组完成且海外收购顺利实现后三年内择机启动将均胜集团所拥有的海外资产权益注入得亨股份的相关工作；二是提高了此次重组的增发价格，更

好地保护了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三是均胜集团对未来减持价格作出特别承诺，更好地体现了大股东对上市公司未来良好发展的信心。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重整执行完毕后，得亨股份无经营性资产和负债，无经营性业务，上述状况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本公司全体股东的根本利益。 为了解决本公司目前所面临的

严峻形势，帮助本公司走出困境，上市公司拟实施重大资产重组。 均胜集团作为重整计划中拟引入的重组方，均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通过认购得亨股份对

其定向发行的股份等方式向上市公司注入汽车零部件类优质资产，使得亨股份恢复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成为实力较强的汽车零部件类上市公司，中小股

东的利益得到有力保障。

二、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一）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得亨股份控股股东、管理人与均胜集团进行了初次接触，三方相互有了初步的了解及重组意向，对于采取何种方式将得亨股份剥成

“净壳”，采取何种方式进行重组，是否确定均胜集团为得亨股份的重组方均未形成明确意向。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得亨股份控股股东、管理人与均胜集团进一步接触，均胜集团表达了参与重组的意愿。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０

日，均胜集团与得亨股份签订了重组框架性协议，协议约定：

①

均胜集团将向得亨股份提供

２．１４

亿元现金用于支持《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的执行。

②

均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通过认购得亨股份定向发行的股份等方式向得亨股份注入净资产评估值不低于人民币

８

亿元、 且具有一定盈利能力的优

质资产，使得亨股份恢复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成为业绩优良的上市公司。

③

根据《重整计划》，得亨股份全体股东将让渡共计

４０

，

５４８

，

４６３

股（实际让渡

４０

，

５３５

，

００８

股）。

④

双方将积极推进得亨股份的资产重组工作。

４

、辽源中院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１

日下发了（

２０１０

）辽民破字第

１

号

－４

《民事裁定书》，认为《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的内容符合法律规定，且具有可

行性，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规定的批准条件。

５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得亨股份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得亨股份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得亨股份股票

复牌。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得亨股份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未获得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６

、得亨股份重整完成后成为一家无资产、无负债的空壳公司。 为使上市公司能够尽快恢复正常经营，本着对上市公司负责的态度，只有继续推进重组事宜

才能彻底解决上市公司无主营业务、有退市风险的处境。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底，得亨股份大股东均胜集团决定再次启动得亨股份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并经申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起对得亨股份实行停牌。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均胜集团及各中介就重组事项举行了会议，会议确定了时间表及各方的工作细节。

（二）本次交易已经取得的授权与批准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

日，均胜集团召开

２０１０

年临时董事会，审议同意“作为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方，认可《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中

的全部内容，并保证及时、全面履行。 ”同日，均胜集团股东会同意了上述决议。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０

日，得亨股份召开了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和出资人组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０

日，均胜集团与得亨股份及得亨股份管理人签订了《框架协议》，约定由均胜集团向得亨股份提供

２．１４

亿元现金用于支持《辽源得亨股份

有限公司重整计划》的执行，并受让得亨股份全体股东让渡的股份共计

４０

，

５４８

，

４６３

股（实际让渡

４０

，

５３５

，

００８

股）。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１

日，得亨股份破产管理人向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批准重整计划的申请。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１

日，辽源中院下发了（

２０１０

）辽民破字第

１

号

－４

《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了《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６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辽源中院下发了（

２０１０

）辽民破字第

１

号

－７

《民事裁定书》，裁定得亨股份《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７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０

日，均胜集团召开

２０１１

年临时董事会，同意均胜集团以其持有的均胜股份

５１％

股权、长春均胜

８７．５％

股权、华德塑料

８２．３％

股权、华德奔

源

１００％

股权认购得亨股份股份，并同意与得亨股份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盈利补偿协议》。 同日，均胜集团股东会同意了上述决议。

８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０

日，安泰科技召开

２０１１

年临时股东会，同意安泰科技以其持有的均胜股份

２４％

股权认购得亨股份股份，并同意与得亨股份签署《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及《盈利补偿协议》。

９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得亨股份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关于签署〈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的议案》、《关于签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协议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得亨股份向均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以每股

４．３０

元的价

格发行

２０６

，

３２４

，

７６６

股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本次拟购买资产的股权，独立董事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

（三）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的授权和批准

１

、本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２

、本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均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而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

３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４

、中国证监会豁免均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而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

三、本次交易的基本原则

（一）有利于本公司的长期健康发展，有利于提升本公司业绩，符合本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原则；

（二）避免同业竞争、减少并规范关联交易的原则；

（三）有利于保证本次交易后资产完整性以及生产经营独立性的原则；

（四）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五）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兼顾原则；

（六）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促进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原则；

（七）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原则。

四、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方案概述

得亨股份向均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均胜股份

７５％

股权、长春均胜

１００％

股权、华德塑料

８２．３％

股权和华德奔源

１００％

股权。 本次

交易完成后，均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取得上市公司的绝对控股地位。

（二）具体发行方案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

２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的发行对象为均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所发行股份由均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其合计持有的均胜股份

７５％

股权、长春均胜

１００％

股权、

华德塑料

８２．３％

股权和华德奔源

１００％

股权认购。

３

、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新增股份发行价格，根据《补充规定》，由交易双方通过协商确定为

４．３０

元

／

股。

４

、拟购买资产的定价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为均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其合计持有的均胜股份

７５％

股权、长春均胜

１００％

股权、华德塑料

８２．３％

股权和华德奔源

１００％

股

权，上述拟购买资产以中企华按收益现值法（其中华德奔源为资产基础法）确定的净资产评估值

８８７

，

１９６

，

４９９．１３

元作为本次交易定价基准。根据中企华所出具

的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３０４７－１

号、第

３０４７－２

号、第

３０４７－３

号、第

３０４７－４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拟购买资产账面净

资产为

４０３

，

３２４

，

９２１．８５

元，评估后净资产为

８８７

，

１９６

，

４９９．１３

元，评估增值

４８３

，

８７１

，

５７７．２８

元，增值率为

１１９．９７％

。

５

、发行数量

根据上述原则，上市公司本次向均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发行的股份数量为

２０６

，

３２４

，

７６６

股。

６

、期间损益

在评估基准日与交割审计基准日之间，如果注入资产产生盈利，则该盈利归属于得亨股份所有；如果注入资产发生亏损，则由发行对象按持股比例以现金

方式补足。

７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及上市安排

均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分别承诺：本公司或本人持有的得亨股份权益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登记在本公司或本人名下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上述得亨股份股份，也不由得亨股份回购其持有的上述得亨股份股份，根据各方签署的《关于盈利补偿的协议书》的相关约定，由

得亨股份进行的股份回购除外，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均胜集团作出特别承诺：若得亨股份股票的二级市场价格低于

２０

元

／

股（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将按

相应比例调整该价格），不减持其持有的得亨股份股票。

８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决议的有效期

决议的有效期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五、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前，均胜集团持有本公司

４０

，

５３５

，

０４８

股

Ａ

股股份，占本公司本次交易前股本总额的

２１．８３％

，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本次交易为得亨股份向均胜

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六、按《重组办法》规定计算的相关指标

本次重组属于本公司购买均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汽车零部件类优质资产，而得亨股份破产重整执行完毕后，成为一家空壳公司。 根据《重组办

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重大资产重组，需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

七、董事会、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得亨股份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关于签署〈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的议案》、《关于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等议案。

本次交易尚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第五章 上市公司情况介绍

一、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ＬＩＡＯＹＵＡＮ ＤＥＨＥ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股票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证券简称：

＊ＳＴ

得亨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９９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２２０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２６５

法定代表人： 刘 波

公司首次注册登记日期：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

７

日

注册地址： 吉林省辽源市福兴路

３

号

办公地址： 吉林省辽源市福兴路

３

号

邮政编码：

１３６２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４３７－５０９５９１０

联系传真：

０４３７－３５２０１８１

联系人： 周 菠

电子信箱：

ｂｏ．ｚｈｏｕ＠ｊｏｙｓｏｎ．ｃｎ

公司股本：

１８５

，

７２３

，

７０９

股

经营范围： 纺织，化纤产品，包装品生产，加工制造，购销；机电产品（不含小轿车），机械设备，计算机，办公自动化设备，化工产品，针纺织品，服装鞋帽，日

用百货，木材，钢材，有色金属，建筑材料，土畜产品，农副产品，汽车配件，陶瓷制品，五金交电，家用电器，五金矿产品，家具购销；餐饮；纸制品加工；本司自产

纺织品、化纤产品（国家统一联合经营的

１６

种出口商品除外）；本公司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

１４

种进口商品除外）。

二、公司设立及最近三年控股权变动情况

（一）公司设立及首次公开发行情况

本公司于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

７

日在辽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注册登记，系经吉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吉改批［

１９９２

］

４０

号文件批准，以原辽源化纤厂为主

体，与上海二纺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化纤公司、中国吉林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等发起设立的定向募集公司，募集股份

６

，

５００

万股。

表

５－１

：设立时本公司股本结构

项目 股份数量
（

股
）

占股本比例
（

％

）

股东性质
１

、

发起人股
３９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６１．１５

—

其中
：

辽源市财政局
３２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４９．６２

国家股
２

、

募集法人股
１２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８．８５

社会法人股
３

、

内部职工股
１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０

内部职工股
合计

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审字［

１９９３

］

６９

号文件批准，公司向社会公众增资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５００

万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９

，

０００

万股，新增股份于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表

５－２

：上市时本公司股本结构

项目 股份数量
（

股
）

占股本比例
（

％

）

股东性质
一

、

未上市流通股份
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２．２２

—

１

、

发起人股
３９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４４．１７

—

其中
：

辽源市财政局
３２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３５．８３

国家股
２

、

募集法人股
１２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３．６１

社会法人股
３

、

内部职工股
１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４４

内部职工股
二

、

已上市流通股份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７．７８

—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７．７８

社会公众股
合计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二）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为规范公司运作，经辽源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辽体改批［

１９９４

］

１

号文件批准，剥离非经营性资产

６

，

１１５

，

８３８．００

元，并相应注销国家股股

本

６

，

１１５

，

８３８

股，总股本缩减为

８３

，

８８４

，

１６２

股。 缩减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表

５－３

：

１９９４

年缩减股份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东性质
一

、

未上市流通股份
５８

，

８８４

，

１６２ ７０．２０

—

１

、

发起人股
３３

，

６３４

，

１６２ ４０．１０

—

其中
：

辽源市财政局
２６

，

１３４

，

１６２ ３１．１６

国家股
２

、

募集法人股
１２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４．６０

社会法人股
３

、

内部职工股
１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５０

内部职工股
二

、

已上市流通股份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８０

—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８０

社会公众股
合计

８３

，

８８４

，

１６２ １００．００

—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实施了以

１９９４

年末总股本

８３

，

８８４

，

１６２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２

股的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

２

日，除权日为

６

月

５

日。

表

５－４

：

１９９５

年送股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东性质
一

、

未上市流通股份
７０

，

６６０

，

９９４ ７０．２０

—

１

、

发起人股
４０

，

３６０

，

９９４ ４０．１０

—

其中
：

辽源市财政局
３１

，

３６０

，

９９４ ３１．１６

国家股
２

、

募集法人股
１４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６０

社会法人股
３

、

内部职工股
１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５０

内部职工股
二

、

已上市流通股份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８０

—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８０

社会公众股
合计

１００

，

６６０

，

９９４ １００．００

—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

７

日，公司内部职工股

１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全部上市流通。

表

５－５

：

１９９５

年内部职工股上市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东性质
一

、

未上市流通股份
５５

，

０６０

，

９９４ ５４．７０

—

１

、

发起人股
４０

，

３６０

，

９９４ ４０．１０

—

其中
：

辽源市财政局
３１

，

３６０

，

９９４ ３１．１６

国家股
２

、

募集法人股
１４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６０

社会法人股
二

、

已上市流通股份
４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４５．３０

—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４５．３０

社会公众股
合计

１００

，

６６０

，

９９４ １００．００

—

１９９７

年实施了以

１９９６

年末总股本

１００

，

６６０

，

９９４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０．１２

股的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３

日，除权基准日

７

月

４

日。 送股

后总股本为

１０１

，

８６８

，

９２６

股。

表

５－６

：

１９９７

年送股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东性质
一

、

未上市流通股份
５５

，

７２１

，

７２６ ５４．７０

—

１

、

发起人股
４０

，

８４５

，

３２６ ４０．１０

—

其中
：

辽源市财政局
３１

，

７３７

，

３２６ ３１．１６

国家股
２

、

募集法人股
１４

，

８７６

，

４００ １４．６０

社会法人股
二

、

已上市流通股份
４６

，

１４７

，

２００ ４５．３０

—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６

，

１４７

，

２００ ４５．３０

社会公众股
合计

１０１

，

８６８

，

９２６ １００．００

—

１９９８

年中期实施了以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总股本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的分配方案。 股权登记日为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

６

日，除权基

准日

１０

月

７

日。

表

５－７

：

１９９８

年转股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东性质
一

、

未上市流通股份
７２

，

４３８

，

２４４ ５４．７０

—

１

、

发起人股
５３

，

０９８

，

９２４ ４０．１０

—

其中
：

辽源市财政局
４１

，

２５８

，

５２４ ３１．１６

国家股
２

、

募集法人股
１９

，

３３９

，

３２０ １４．６０

社会法人股
二

、

已上市流通股份
５９

，

９９１

，

３６０ ４５．３０

—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９

，

９９１

，

３６０ ４５．３０

社会公众股
合计

１３２

，

４２９

，

６０４ １００．００

—

２０００

年中期实施了以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０．５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１．５

股的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除权基准日

９

月

２１

日。

表

５－８

：

２０００

年送转股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东性质
一

、

未上市流通股份
８６

，

９２５

，

８９３ ５４．７０

—

１

、

发起人股
６３

，

７１８

，

７０９ ４０．１０

—

其中
：

辽源市财政局
４９

，

５１０

，

２２９ ３１．１６

国家股
２

、

募集法人股
２３

，

２０７

，

１８４ １４．６０

社会法人股
二

、

已上市流通股份
７１

，

９８９

，

６３２ ４５．３０

—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１

，

９８９

，

６３２ ４５．３０

社会公众股
合计

１５８

，

９１５

，

５２５ １００．００

—

公司于

２００１

年度实施了配股，配股比例为以

２０００

年末公司总股本

１５８

，

９１５

，

５２５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配售

２．５

股，配股价格为为每股

７．００

元。获

配可流通股份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上市交易。

表

５－９

：

２００１

年配股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东性质
一

、

未上市流通股份
８６

，

９４３

，

０２１ ４９．１４

—

１

、

发起人股
６３

，

７１８

，

７０９ ３６．０１

—

其中
：

辽源市财政局
４９

，

５１０

，

２２９ ２７．９８

国家股
２

、

募集法人股
２３

，

２２４

，

３１２ １３．１３

社会法人股
二

、

已上市流通股份
８９

，

９８７

，

０４０ ５０．８６

—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９

，

９８７

，

０４０ ５０．８６

社会公众股
合计

１７６

，

９３０

，

０６１ １００．００

—

２００２

年实施了

２００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７６

，

９３０

，

０６１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６２

元，同时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０．１６２

股。

表

５－１０

：

２００２

年送股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东性质
一

、

未上市流通股份
８８

，

３５１

，

４９８ ４９．１４

—

１

、

发起人股
６４

，

７５０

，

９５２ ３６．０１

—

其中
：

辽源市财政局
５０

，

３１２

，

２９５ ２７．９８

国家股
２

、

募集法人股
２３

，

６００

，

５４６ １３．１３

社会法人股
二

、

已上市流通股份
９１

，

４４４

，

８３０ ５０．８６

—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１

，

４４４

，

８３０ ５０．８６

社会公众股
合计

１７９

，

７９６

，

３２８ １００．００

—

２００３

年实施了

２００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总股本

１７９

，

７９６

，

３２８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６７

元，同时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０．１６７

股。 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６

日。

表

５－１１

：

２００３

年送股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东性质
一

、

未上市流通股份
８９

，

８２６

，

９６８ ４９．１４

—

１

、

发起人股
６５

，

８３２

，

２９３ ３６．０１

—

其中
：

辽源市财政局
５１

，

１５２

，

５１０ ２７．９８

国家股
２

、

募集法人股
２３

，

９９４

，

６７５ １３．１３

社会法人股
二

、

已上市流通股份
９２

，

９７１

，

９５９ ５０．８６

—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２

，

９７１

，

９５９ ５０．８６

社会公众股
合计

１８２

，

７９８

，

９２７ １００．００

—

２００４

年实施了

２００３

年利润分配方案：以总股本

１８２

，

７９８

，

９２７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６５

元，同时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０．１６

股。

表

５－１２

：

２００４

年送股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东性质
一

、

未上市流通股份
９１

，

２６４

，

１９９ ４９．１４

—

１

、

发起人股
６６

，

８８５

，

６１０ ３６．０１

—

其中
：

辽源市财政局
５１

，

９７０

，

９５０ ２７．９８

国家股
２

、

募集法人股
２４

，

３７８

，

５８９ １３．１３

社会法人股
二

、

已上市流通股份
９４

，

４５９

，

５１０ ５０．８６

—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４

，

４５９

，

５１０ ５０．８６

社会公众股
合计

１８５

，

７２３

，

７０９ １００．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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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地址： 宁波市高新区凌云路

１９８

号五楼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４－８７９０６６８２

签署日期： 二〇一一年四月

收购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

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写。

二、宁波市科技园区安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及骆建强先生已经书面授权宁波均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负责统一编制和报送收购报

告书，依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披露相关信息，并统一授权宁

波均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信息披露文件上签字盖章。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收购人在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四、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五、本次收购是因收购人拟取得得亨股份向其定向发行的新股而导致的，本次收购尚需经得亨股份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实际持有和控制上市公司股份超过

３０％

，已触发要约收购义务，因此有待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收购人提交的豁免要约收购

申请的批准。

六、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收购人及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

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七、收购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收购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收购人
、

发行对象 指 宁波均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宁波市科技园区安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及骆建强
均胜集团 指 宁波均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安泰科技 指 宁波市科技园区安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一致行动人 指 宁波市科技园区安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及骆建强

《

一致行动协议
》

指 《

宁波均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宁波市科技园区安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及骆建强之一
致行动协议

》

得亨股份
、

上市公司 指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
，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６９９

破产管理人 指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管理人
辽源中院 指 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

富迪公司 指 根据
《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职工补偿安置方案
》，

与得亨股份原企业职工订立新劳动
关系的辽源富迪纺织有限公司

。

均胜股份 指 宁波均胜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华德塑料 指 华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长春均胜 指 长春均胜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华德奔源 指 华德塑料奔源汽车镜有限公司
伊莎贝尔

、

ＩＳＡＢＥＬＬＥ

指
ＩＳＡＢＥＬＬＥＮＨＵＴＴＥ ＨＥＵＳＬＥＲ ＧＭＢＨ ＆ ＣＯ． ＫＧ

均胜伊莎贝尔 指 宁波均胜伊莎贝尔电源管理系统有限公司
德国普瑞

、

ＰＲＥＨ

指
Ｐｒｅｈ Ｇｍｂｈ

（

德国一家生产汽车电子零部件企业
）

普瑞均胜 指 宁波普瑞均胜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

、

本次收购
、

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 指 得亨股份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均胜集团及一致行动人所拥有的均胜股份

７５％

股权
、

华德塑料
８２．３％

股权
、

华德奔源
１００％

股权及长春均胜
１００％

股权的行为
拟注入资产

、

注入资产 指 均胜股份
７５％

股权
、

华德塑料
８２．３％

股权
、

华德奔源
１００％

股权及长春均胜
１００％

股权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指 《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与宁波均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宁波科技园区安泰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

骆建强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

盈利补偿协议
》

指 均胜集团及一致行动人与辽源得亨签订的
《

关于盈利补偿的协议书
》

《

重整计划
》

指
《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

本报告书 指
《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

摘要
）》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破产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

《

重组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

收购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

上市规则
》

指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
）》

《

补充规定
》

指
《

关于破产重整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定价的补充规定
》

１６

号准则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
———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

财务顾问 指 上海亚商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指 国浩律师集团

（

上海
）

事务所
中瑞岳华

、

审计机构 指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企华

、

拟注入资产评估机构 指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单位人民币

“

元
”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１

、均胜集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宁波均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４

日
注册资本

：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王剑峰
住 所

：

宁波市高新区凌云路
１９８

号五楼
经济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３３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４３８７６

税务登记证号
：

甬高新地税登字
３３０２０７７３０１８１７０４

号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

７３０１８１７０－４

经营范围
：

一般经营项目
：

实业投资
、

企业管理咨询
，

自有房屋租赁
。 （

以上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
止

、

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

股东情况
：

王剑峰 持股
５２．５％

杜元春 持股
４２．５％

范金洪 持股
５％

通讯地址
：

宁波市高新区凌云路
１９８

号五楼
邮政编码

：

３１５０４０

联系电话
：

０５７４－８７９０６６８２

２

、安泰科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宁波市科技园区安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２２

日
注册资本

：

１

，

１５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杜元春
住 所

：

宁波高新区江南路
１９５８

号
经济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３３０２１５０００００１９８４

税务登记证号
：

甬高新地税登字
３３０２０７７３９４９０５２Ｘ

号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

７３９４９０５２－Ｘ

经营范围
：

一般经营项目
：

软件开发
、

设计
；

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
、

技术开发
、

技术服务
、

技术转让
、

技术咨询
；

网
站设计

。

股东情况
：

杜元春 持股
７５％

范金洪 持股
２５％

通讯地址
：

宁波高新区江南路
１９５８

号
联系电话

：

０５７４－８７９０７５３８

３

、骆建强基本情况

姓名 骆建强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３０１０３１９ＸＸＸＸ１６３０

住所
／

通讯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桂花城桂湖苑
５７

幢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二、一致行动关系情况

（一）一致行动关系结构图

（二）一致行动关系的形成

均胜集团、安泰科技、骆建强均系本次拟注入资产的股东，其中均胜集团持有均胜股份

５１％

股权、长春均胜

８７．５％

股权、华德奔源

１００％

股权、华德塑料

８２．３％

股权；安泰科技持有均胜股份

２４％

股权；骆建强持有长春均胜

１２．５％

股权。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

日，均胜集团、安泰科技及骆建强签订了《一致行动协议》，约定以一致行动人身份参与本次收购。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

第一款 “本办法所称一致行动，是指投资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其他投资者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的一个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者事实。 ”的

规定，安泰科技及骆建强与均胜集团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三、股权控制关系及核心企业情况

（一）均胜集团的股权控制关系及核心企业情况

１

、均胜集团的股权控制关系

２

、均胜集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均胜集团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王剑峰，男，汉族，

４０

岁，本科学历，北京大学光华经济管理学院

ＥＭＢＡ

在读。浙江省青年联合会委员，宁波市政协委员。

２００４

年至今，王剑峰先生一直担任宁波均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３

、均胜集团的核心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均胜集团实际控制人王剑峰除持有均胜集团

５２．５％

股权外，未控制其他企业。 均胜集团主要参、控股公司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持股比例
上市公司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
公司 １８５

，

７２３

，

７０９

元 吉林省辽源市福兴路
３

号

纺织
，

化纤产品
，

包装品生产
，

加工制造
，

购销
；

机电产
品

（

不含小轿车
），

机械设备
，

计算机
，

办公自动化设备
，

化工产品
，

针纺织品
，

服装鞋帽
，

日用百货
，

木材
，

钢材
，

有色金属
，

建筑材料
，

土畜产品
，

农副产品
，

汽车配件
，

陶瓷制品
，

五金交电
，

家用电器
，

五金矿产品
，

家具购
销

；

餐饮
；

纸制品加工
；

本司自产纺织品
、

化纤产品
（

国
家统一联合经营的

１６

种出口商品除外
）；

本公司生产
、

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
、

机械设备
、

仪器仪表及零配件
（

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
１４

种进口商品除外
）。

２１．８３％

汽车零部件企业

宁波均胜汽车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 ８

，

０００

万元 宁波市高新区聚贤路
１２６６

号
橡塑制品

、

金属制品
、

电子元件
、

汽车配件
、

汽车关键零
部件制造

（

发动机进气增压器
）、

汽车电子装置制造
（

车
身电子控制系统

）、

模具设计
、

制造
、

加工
。

５１％

华德塑料制品有限
公司 ９

，

７６３．４６３５

万元 上海市宝山区城市工
业园区振园路

２６９

号
从事设计

、

生产汽车内外饰件
、

发动机零部件
，

电子元
器件

，

模具及其他塑料制品
，

销售自产产品
。

９５％

（

注
１

）

长春均胜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司 １

，

２６３．１５７９

万元 长春市汽车产业开发
区西湖大路

８６９９

号
橡塑制品

，

金属制品
，

电子元件
，

汽车配件
，

发动机进气
增压器

，

车身电子控制系统
，

模具制造
。

８７．５％

华德塑料奔源汽车
镜有限公司 ２００

万元 上海市宝山区振园路
２６９

号
３

幢 汽车后视镜设计
、

生产
、

销售
；

塑料制品销售
。

１００％

宁波均胜伊莎贝尔
电源管理系统有限
公司

２００

万欧元 宁波市高新区凌云路
１９８

号
２

楼

汽车用测量传感器
、

电压传感器
、

电池管理系统
、

电机
相电流控制

、

充电站设备及电源管理系统的研发和制
造

；

上述产品及同类产品和其零部件的批发
、

进出口
、

佣金代理
（

拍卖除外
）

和总装
；

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和售
后服务

。

５０％

（

注
２

）

房地产开发
宁波均胜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８

，

００９．０９

万元 宁波市科技园区
１９８

号
４

幢
５

楼 房地产开发
、

租赁
；

物业管理
；

企业管理咨询及服务
。

９６．２５５％

（

注
３

）

徐州均胜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８００

万元 徐州市矿山路
２３

号
１７

幢
３

楼
许可经营项目

：

房地产开发
、

销售
。

一般经营项目
：

房屋租赁
；

企业管理咨询信息服
务

。

１００％

（

注
４

）

物业管理
宁波市科技园区均
胜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

５０

万元 宁波市科技园区沧海
路

２２６

号
住宅小区

、

厂区及办公楼物业管理
；

职工食堂管理
；

房
屋维修服务

。

９０％

电器设备
宁波均胜帝维空调
设备有限公司 ６００

万美元 宁波市科技园区江南
路

１９５８

号
中央空调设备的设计

、

制造
、

加工
；

提供相关的售后服
务和咨询

。

７５％

金融行业
宁波高新区高胜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宁波高新区江南路
１４７８

号
办理各项贷款

；

办理票据贴现
；

小企业发展
、

管理
、

财务
咨询

。

２０％

注

１

：均胜集团直接持有华德塑料

８２．３％

股权，通过长春均胜间接持有华德塑料

１２．７％

股权。

注

２

：宁波均胜伊莎贝尔电源管理系统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系均胜集团与

ＩＳＡＢＥＬＬＥＮＨＵＴＴＥ ＨＥＵＳＬＥＲ ＧＭＢＨ ＆ ＣＯ．ＫＧ

（德国）合资成

立。

注

３

：均胜集团直接持有宁波均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９２．５１％

股权，通过持股

９０％

的宁波市科技园区均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宁波均胜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３．７４５％

股权。

注

４

：均胜集团直接持有徐州均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通过宁波均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徐州均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

（二）安泰科技的股权控制关系及核心企业情况

１

、安泰科技的股权控制关系

２

、安泰科技的控股股东

安泰科技的控股股东杜元春，系均胜集团及得亨股份的实际控制人王剑峰的母亲。

３

、安泰科技的核心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安泰科技为持股公司，无具体经营业务，除拥有均胜股份

２４％

股权外，安泰科技无直接对外投资的参、控股公司。

（三）骆建强的核心企业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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